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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：拜託一下各機關，中午的時間就是要你們把各項修正意見拿出來，你們那時候不拿出來，現

在才忽然拿出來，這樣不是要討論到半夜了嗎？先影印一下，好不好？她說的有道理，要不然

對營利事業沒辦法查核啦！麻煩一下，把資料印給每位委員。第四十四條之七後面這一段，我

們先保留，現在先討論失蹤的部分。 

第四十五條維持現行條文；第四十七條之一是指失蹤的部分。請問各位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

無異議，修正通過。處理第四十七條之二，這是時代力量黨團的提案，兩位委員已經出去商量

了。 

剛才說的第四十四條之七的最後一項，這是葉宜津委員的提案，前面修正為「營利事業透過

合於所得稅法第十一條」，後面再加上「第三十六條第二款之規定」，你們看一下對修正的文

字有沒有意見？如果沒有意見的話，剛才財政部是希望把這個條文放在第四十四條之三的第二

項，等於是在本席的修正條文裡面再加一項，條文在第 3 頁，這部分改列為本席所提修正動議

的第二項，大家再看一下好不好？請問各位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修正通過。 

第四十七條之二，時代力量黨團的提案，陳其邁委員說陳超明委員已經沒有意見了，所以我

們就修正通過。第四十八條之一不予增訂。最後是溯及條文的部分，就是孔文吉委員所說的 104

年 8 月 6 日。請問各位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修正通過。關於溯及條文的部分，早上已

經說過了，溯及的條文大概就是這幾條，因為做了修正，如果一半追溯、一半不追溯，這是很

奇怪的事情，這樣不行。 

你們整理一下，我們 20 分鐘以後宣讀條文。好啦！你們去整理，我們先處理臨時提案，好不

好？ 

現在處理臨時提案。 

1、 

鑑於今年 2 月 6 日台南地區地震計有 30 位尚未取得國籍之新住民、外籍移工受災，後續相關

處理作業涉及內政部、陸委會、外交部、勞動部、衛福部等多個部會及地方政府。為統整重大

災害發生時新住民及外籍人士援助及協助機制，建請內政部於三個月內邀集相關單位確認權責

區分，並研議相關作業程序，促進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分工合作。 

提案人：林麗蟬  徐榛蔚  黃昭順  陳怡潔  陳超明 

2、 

我國由於地理因素、常受地震、颱風、洪水、土石流等各種災害侵襲，對人民生命財產威脅

甚大，內政部有必要通盤檢討現行之預防與警報機制。 

鑒請內政部應研擬整合全國便利商店之監視閉路系統，於必要之商店外裝置對外鏡頭，運用

便利商店現有之影像系統，建立全國即時防災影像系統平台，擬具相關法規、編列必要預算，

供中央及時掌握各地防災資訊與狀況。 

提案人：莊瑞雄  鍾佳濱  陳其邁  洪宗熠 

3、 

鑑於這次 206 地震，維冠金龍大樓倒塌釀成 114 人死亡悲劇，「一案建商」危險性再度成為外


